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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函轉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（以下簡稱食藥署）編製

「食品中毒發生與防治年報（101年）」，並檢送「食品

中毒案件個案訪問表（校園）」，請持續落實餐飲衛生督

導機制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3年1月7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020134192號辦理。

二、依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第19條規定

：「學校發現有疑似食品中毒跡象時，應採緊急救護措施

，必要時，將患者送醫檢查治療，並儘速通知其家屬或緊

急聯絡人。同時應聯繫及協助當地衛生主管機關處理，並

儘速向主管機關提出處理報告。」

三、如發現疑似食品中毒跡象時，請運用旨揭訪問表（如附件

）提供當地衛生主管機關處理。倘食品中毒案件人數經學

校或地方政府教育局（處）確認後，請續予通知縣市衛生

局更正，以符實際。

四、旨揭手冊電子檔已置於該署網站（https://www.fda.gov.

6

1030000197

■■■■■■總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03/01/09 17:0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
53

第2頁，共2頁

裝

訂

線

tw/TC/index.aspx）業務專區/食品/餐飲衛生/2.防治食

品中毒專區/食品中毒手冊與宣導簡報資料/101年度手冊項

下，請逕自下載參閱。

五、請落實校園自設廚房衛生管理工作，以避免學校午餐食品

中毒事件發生：

(一)學校自設廚房之設施及從業人員衛生管理應符合食品食

好衛生規範。

(二)在食品製備及烹調過程中，需注意下列衛生安全原則：

慎選食材來源並澈底清洗、生食熟食分開處理避免交叉

污染及符合衛生條件的調理過程等。

(三)關注廚房從業人員是否有不適症狀，有嘔吐、腹瀉症狀

者應暫時停止與食品接觸之工作，待症狀解除至少48小

時後始得恢復工作。

(四)臺灣地區諾羅病毒主要流行季節為11月到3月間，此時

應加強學校廚房、廁所及共用空間及物品之消毒工作，

並建立廚房從業人員、學生、學校教職員工常用肥皂清

洗雙手的良好衛生習慣，並於洗手檯張貼正確洗手海報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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